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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中國在特

別行政區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重要課題。這就必須回到中國的

國家結構形式問題。這裏包含着三個問題：第一，為

甚麼說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第二，中國單

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在港澳基本法裏是怎樣體現

的？第三，兩部基本法在劃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管

理權限時，是如何處理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的？ 

還有一種意見提出，“如果是單一制，那麼香港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明顯超出了聯邦制國家中

的州的地位；如果是聯邦制，那麼除了香港和澳門以

外，中國內地其他省又不具有聯邦制國家中的州的地

位。”1 這就提出了，“一國兩制”與中國單一制體

制是否有矛盾、兩者是不是對立的問題？2 

如果能回答上述三個問題，這個問題自然也就迎

刃而解。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梳理基本理論，回答上

述三個問題，進一步展現中國國家結構形式在兩部基

本法的深刻體現。 

 

 

二、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 

 

主權以國家為單位，國家以地緣為基礎。國家必

然產生國家整體與國家局部的關係，這就構成了我們

通常所說的國家結構形式問題。 

中國憲法學裏所指的國家結構，來源於前蘇聯的

憲法學理論,是指“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互相關

係”。3 馬克思就曾使用過“國家結構”一詞，並把

集權型的國家結構形式稱為中央集權制，與聯邦制相

對立。4 列寧在其著作《國家與革命》裏明確使用過

“國家結構”的概念，不過，這個概念當時包含着國

家機構和國家制度的意思。5 1936 年斯大林憲法，確

立了我們今天所指的國家結構形式的內涵。6 西方理

論界，尤其是英美學者，則比較少用“國家結構”的

概念，而是多用“政府間關係”或採用“聯邦制”

(或聯邦主義)和“單一制”的提法。7 

中國的憲法學理論認為，單一制和聯邦制，是當

代世界上兩種基本的國家結構形式。 

單一制國家是指國家本身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

一個國家，只有一部統一的憲法及其法律體系，只有

一套統一的立法、行政與司法系統，國民具有統一的

國籍。單一制國家下的地方行政區域本身不是獨立的

政治實體，而是國家為了管治的需要和方便進行的領

土劃分。單一制的特點是權力集中，地方的權力是作

為國家代表的中央授予的，並非其本身所固有，地方

更無退出國家的權利，國家亦有權廢除地方而成立新

的地方行政區域。 

聯邦制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實體構成

的複合主權國家。聯邦制是指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國

家，聯邦與屬邦都具有主權，因而稱為複合主權的國

家。聯邦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屬邦亦有自己的憲法

和法律，屬邦通常先於聯邦存在，屬邦在組成或加入

聯邦時，把自己的部分主權性權利讓渡給聯邦，而另

外保留了部分主權性權力。 

聯邦制國家通常必須在其憲法裏明確承認其為

聯邦制國家。然單一制則否，只有少數單一制國家的

憲法明確承認國家的結構形式為單一制。8 絕大多數

單一制國家對其本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沒有明確規

定，只能從制憲原意、憲法精神、憲法相關條文的規

定上進行判斷。9 

關於中國國家結構形式，劉少奇 1954 年在《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裏有比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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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憲法的基本任務，是用法律的形式規定社會制

度和國家制度，而描寫國家的具體疆域，並不是它的

必要的任務。在聯邦國家憲法中，有必要列舉聯邦中

的各個單位，但中國並不是這種國家。在單一國家

中，如果認為有必要把現行的行政區域的劃分固定下

來，當然也可以憲法中列舉各行政區域單位。但是，

現在中國的經濟建設正在開始，國內各行政區域的劃

分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固定了。例如不久以前，中央人

民政府委員會就曾決定合併了若干省的行政單位。所

以，憲法中按照現狀列舉各行政區域的名稱，並不是

適宜的。當然，行政區域的劃分是不應當輕易變動

的，所以憲法草案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

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劃分，而自治州、縣、自

治縣、市的劃分也要由國務院來批准。”10 

這段話的意思是明確的，即中國是單一制國家而

非聯邦制國家。然而，如果從憲法條文來看，《中國

憲法》並沒有明確出現“單一制”的字眼。因此，中

國是否是單一制，除了從劉少奇的憲法草案報告裏尋

找制憲原意外，還需要從憲法的種種規定，尤其是中

央國家機關與地方國家機關的關係中去探求。 

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在中國 1982 年憲法裏有

深刻的表現： 

○1 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

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

原則(憲法第 3 條第 4 款)； 

○2 全國人大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建置，決

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國務院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

市的區域劃分，批准自治州、縣、自治縣、市的建置

和區域劃分(憲法第 31 條、憲法第 62 條第 12、13 項、

第 89 條第 15 項)； 

○3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

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

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地方

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憲法第 62

條第 8 項、第 89 條第 14 項)； 

○4 國務院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

的工作，規定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家行政

機關的職權的具體劃分；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

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

(憲法第 89 條第 4 項、第 110 條)。 

這些規定說明，中國本身在主權上是一個統一的

整體，只是為了便於管理，將國家劃分為若干行政區

域單位。這些行政區域單位由中央設置，意味着這些

行政區域單位亦可以由中央取消，中央有權對全國的

行政區域範圍重新進行劃分。行政區域設置的本身，

就意味着這些行政區域單位的權力是設置，即是中

央，授予的。設置者即是授權者，作為授權者的中央，

對這些行政區域單位行使權力的情況有權進行監

督。中國屬於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這是確定無疑的。 

國家結構形式的確立取決於諸多因素，如歷史傳

統、民族組成及分佈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文化

的影響等，其中歷史因素和民族因素起着至關重要的

作用。古老的國家，如果在歷史上長期奉行封建專制

和君主集權，到了近代社會以後，往往建立單一制的

國家結構形式。新興的國家則容易建立聯邦制，尤其

是殖民地國家，在脫離宗主國的殖民控制後，由於其

內部與殖民者總是各種各樣的關係，通常建立聯邦

制。而單一民族通常建立單一制，多民族國家如果聚

居的各民族地域範圍幾無差距，其政治經濟勢力大致

相當，又沒有形成一個起主導作用的核心民族，則往

往建立聯邦制。如果多民族國家裏各個聚居的民族相

互雜居，民族相處關係融洽，聚居民族在政治上又無

法形成獨立政治實體的條件，在這樣的國家，也往往

建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11 

中國自秦漢以來，在政治上一直實行大一統的中

央集權體制，從未出現西方近代以來的複合制的國家

結構形式。早在春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定於一”

的思想12，墨翟提出“尚同”的政治思想，主張應選

天下之賢者立為天子，然後由天子“一同天下之

義”，“發憲佈令於天下之眾” 13，中國古代的理論

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認為需要建立統一而強大的王

權。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內為郡縣，

法令由一統”的全國性中央集權國家。此後直到封建

社會末期，以統一的封建皇權為基礎的國家政體建構

成為正統而沒有異議的觀念。14 這就為中國現行憲法

建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提供了歷史淵源。15 

許多多民族國家雖然建立了聯邦制，然而，中國

的民族分佈狀況，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大雜居、

小聚居”的特點。各民族交叉居住，並且一個民族往

往有許多聚居區，除西藏自治區外，中國沒有一個自

治區基本上只有一個單一民族組成。16 這樣的民族分

佈狀況就決定了中國不能採用前蘇聯的民族共和國

的方法解決國家結構形式問題。前蘇聯的民族共和國

構成條件，第一，需要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第二，

絕大多數的民族人口要聚居。17 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並

不存在。中國雖然是多民族國家，“但其特點是漢族

佔人口的最大多數”，“少數民族有蒙族、回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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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維吾爾族、苗族、夷族、高山族等，總起來，還

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18 因此，中國是在單一

制國家結構形式下解決民族問題的，這就是民族區域

自治。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以自治為目標，但不能超過

自治範圍，“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叫聯邦”。19 

中國的普通國家結構稱為“省”，這就原是中央

官署的一種名稱。中國魏晉時期開始設置“中書

省”，總管國家政務，後歷代有所沿革。唐代初期設

置“中書、尚書、門下”三省，共管政事。到了元代，

中書省兼管尚書省的職權，並規定中書省統轄京城附

近的各路、府、州，這個地方稱為“腹里”，王朝境

內的其他地方由“各行中書省”分別統轄，簡稱“行

省”，後來又簡稱“省”。20“省”的來歷，充分說

明“省”的權力是來源於中央，這是單一制而非聯邦

制的國家結構形式。 

 

 

三、單一制原則在基本法的體現 

 

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然而 1997 年香港回歸和

1999 年澳門回歸後，有關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引起了

討論。這是因為中國在新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這些權力大大超過了中

國省、直轄市和民族自治區的權力，也在許多方面超

過了聯邦制國家成員國的權力。 

單一制是指由若干行政區域單位或自治單位構

成的單一主權國家。中國傳統憲法學教科書，將經典

單一制的特徵，概括為以下四個：(1)從法律體系看，

國家只有一部憲法，由統一的中央立法機關根據憲法

制定法律；(2)從國家機構組成看，國家只有一個最高

立法機關，一個中央政府，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統；(3)

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看，地方接受中央的統一領

導，地方政府的權力由中央政府授予，地方行政區域

單位和自治單位沒有脫離中央而獨立的權利；(4)從對

外關係看，國家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公民具有統一的

國籍。21 

中國傳統憲法學教科書將聯邦制的特徵，概括為

以下幾個：(1)從國家的法律體系看，除有聯邦的憲法

外，各成員國還有各自的憲法；(2)從國家機構的組成

看，除設有聯邦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系統外，

各成員國還設有各自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系

統；(3)從聯邦與各成員國的職權劃分看，其職權劃分

由聯邦憲法原則或具體地作出規定，並明確所謂剩餘

權力的歸屬問題；(4)從對外關係看，有些國家還允許

其成員國享有一定的外交權，聯邦國家的公民既有聯

邦的國籍，又有成員國的國籍。22 

從這些單一制和聯邦制的特徵來看，中國在法律

體系上只有一部憲法；從國家機構的組成看，全國只

有一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

務委員會，只有一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只有

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看，地

方不能制定自己的憲法，也沒有自己獨立的立法機

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相同，地方的權力來源於中

央，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組成部分；從對外關係看，在國際上，代表中

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公民，在國籍上，公民

只有一種國籍。中國既然是單一制，這就使得中國在

起草香港基本法時，不可能按照聯邦制，而只能按照

單一制，來設置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姬鵬飛在有關《香港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

件向全國人大所作說明中指出，“中央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關係是基本法的主要內容之一，不僅在第二

章，而且在第一、第七、第八章以及其他各章均有涉

及。”23《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對中央和

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在第二章作了專門規定，在第一

章、第六章、第八章及其他一些章節也作了很多規

定。這些規定，都是建立在中國憲法確立的單一制憲

法原則的基礎上。 

聯邦制下的國家結構單位，即屬邦，是指在聯邦

國家成立以前，其本身就是獨立的享有主權的政治實

體，在其加入聯邦以後，雖然讓渡出部分權力給聯

邦，然其本身仍然具有屬邦主權，是獨立的政治實

體。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屬邦的權力在以下四

個方面受到保護：(1)制憲和自行組織政府的權力：屬

邦有權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憲法，有權自行組織政府規

而無需聯邦政府的批准；(2)維持區域完整：屬邦在加

入聯邦之前有自己的區域範圍，在加入聯邦後，其區

域未經同意仍然不能改動；(3)國籍：屬邦有自己的國

籍；(4)退出的權力：在多數聯邦制國家，屬邦有加入

聯邦的權利，也有退出聯邦的權利。 

這些權力，不一定是所有的聯邦制國家的屬邦都

享有，但表現出鮮明的主權特徵。聯邦制下的屬邦其

享有的主權，雖然已經不再是完全的國家主權，但是

仍然表現為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在這些權力方

面，《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明確排除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這些權力。  

單一制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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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體現： 

○1 基本法雖然具有類似於憲法的結構和修改程

式，但只能稱為“基本法”，而不能稱為“憲法”； 

○2 基本法第一章稱為“總則”，而不能如同憲法

第一章稱為“總綱”，以顯示基本法是低於憲法的； 

○3 基本法第三章的標題稱為“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而非“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4 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而非特別行政區自行

制定，基本法的修改權亦屬於全國人大(《香港基本

法》第 159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 

○5 “不可分離”(《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第 1 條)；這是指特別行政區不具有聯邦制下屬

邦的退出權，如同中國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一樣，都

是單一制國家的組成部分 ； 24

○6 “授權”(《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第 2 條)； 

○7 “地方行政區域”(《香港基本法》和《澳門

基本法》第 11 條)； 

○8 區旗、區徽不能自行設計，而是全國人大在基

本法裏確定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0 條) ； 25

○9 行政區域圖由國務院公佈，而非聯邦制下屬邦

自行劃定區域； 

○10 中央行使對地方立法的監督權：立法會制定的

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

發回，使其失去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和《澳門

基本法》第 17 條)； 

○11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後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政府主要官員

由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基

本法》43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及《香港基

本法》第 48 條第 5 項及《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第 6

項)； 

○12 行政長官稱為地區首長和政府首長，而非地區

元首和政府首腦(《香港基本法》第 43、60 條及《澳

門基本法》第 50、62 條)； 

○13 法院體系裏最高等級的法律，只能稱為終審法

院，而非最高法院(《香港基本法》第 81 條和《澳門

基本法》第 84 條)；等等。 

以上這些方面，有些通過避免使用聯邦制國家的

憲法術語或者國家層次上的憲法概念，以立法技術的

形式表現出這是一種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有

些則是以實質性的權力配置，表現出這是一種單一制

的國家結構形式。 

四、所謂“剩餘權力”問題 

 

《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關“剩餘權力”

的問題引起了討論。當時就有以下幾種意見： 

○1 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應把除外交、國防以

外的剩餘權力交給香港，但要用恰當的寫法寫進基本

法； 

○2 現在香港雖然不是英聯邦成員之一，但也有剩

餘權力，例如特赦。“剩餘權力”由誰行使，應有所

規定； 

○3 “剩餘權力”一定要清楚列明。中央的權力是

國防與外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則可依基本法作為惟一

的法律去管理特別行政區的事務，以達到高度自治的

目的； 

○4 關於剩餘權力問題，我們與聯邦制國家不同，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因此不存在

“剩餘權力”問題，如一定要寫，則“剩餘權力”應

歸中央； 

○5 第二章已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劃分清

楚了，基本法可以不提“剩餘權力”問題。26 

起草委員會後來主要採納了第四種觀點和第五

種觀點。《香港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後來

的《澳門基本法》在文字上做了一點改動：“澳門特

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 

剩餘權力的概念，最早起源於《美國憲法修正案》

第 10 條，亦稱“州保留權”(residual powers of the 

states)：“本憲法所未授予合眾國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

權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這是指，在《美國憲

法》上，凡未經列舉的其餘權力，除非憲法明文規定

禁止各州行使者外，如不得締結條約和發行貨幣外，

都是各州保留的權力。這些權力主要是本州範圍內處

理有關事務的權力，如以地方的名義徵稅、以州的信

用借款、管理工商業和勞工事宜、維持社會治安、處

理民事刑事範圍內事務、興辦教育、公路和交通等。27 

討論剩餘權力的概念，就必須回到聯邦制的憲法

理論。聯邦制國家的形成有兩個路徑：一是許多國家

組成一個國家，由分散的屬邦走向統一的聯邦，權力

由分散走向統一，二是權力由統一走向分散，原來就

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在其運作過程中，引入了聯邦制

的國家結構形式解決問題，單一制國家變成聯邦制。

絕大數的聯邦制國家都是第一種路徑形成的。少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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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在第二種路徑上形成的。 

權力無論是由分散走向整體，還是整體走向分

散，當屬邦將其權力讓渡給聯邦以後，這必須還有一

些未讓渡的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這些未讓渡的權

力，就是《美國憲法》所說的州保留權。也就是中國

憲法學通常所說的剩餘權力。 

剩餘權力在聯邦制國家裏還有另外一個含義。這

就是在許多聯邦制國家，聯邦憲法不僅列舉出聯邦的

權力，同時還列舉出屬邦的權力，這就出現了未列舉

完畢的權力，即剩餘權力。這些剩餘權力，聯邦憲法

既可以規定為聯邦所有，也可以規定為屬邦所有。多

數聯邦制國家採用屬於屬邦的方法。少數國家則採用

屬於聯邦的方法。如《加拿大憲法》就規定剩餘權力

屬於聯邦，《印度憲法》則規定必須採取有利於聯邦

的解釋立場。 

也就是說，聯邦制憲法對聯邦與屬邦的權力劃分

有三種方法：(1)僅列舉聯邦的權力，未列舉的權力屬

於屬邦：(2)既列舉聯邦的權力，也列舉屬邦的權力，

這些未列舉的權力屬於屬邦；(3)既列舉聯邦的權力，

也列舉屬邦的權力，這些未列舉的權力屬於聯邦。 

因此，中國憲法學所指的剩餘權力，是指在兩種

含義上使用的：(1)剩餘權力是指屬邦在讓渡給聯邦權

力以後“剩餘”下來的權力，即屬邦的保留權，《美

國憲法》稱為州保留權。(2)聯邦憲法在列舉聯邦權力

和屬邦權力以後，那些未列舉完畢而“剩餘”下來的

權力，這些剩餘權力既可能由聯邦所有，也可能由屬

邦所有。 

這兩種含義，都是與聯邦制理論聯繫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剩餘權力理論是與聯邦制的雙重主權理論

密切聯繫的。只有在雙重主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權

力尚未劃分完畢的真正問題。而在單一制下，只有一

個單一主權，所有權力都是單一主權派生的，即使出

現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未清的情況下，這些劃分未

清的權力，亦屬於中央的權力。因此，《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不能使用剩餘權力的概念，特別行

政區不存在着聯邦制下的剩餘權力問題。 

單一制國家的權力配置，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

看，都是屬於中央的，地方的權力僅是來自中央的授

權。正是因為如此，單一制國家僅是以憲法原則規定

中央與地方的職權。憲法通常只規定中央與地方的權

限劃分原則或地方政府行使職權的大致範圍，不再具

體列舉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只有少數單一制國家，如

意大利，在憲法上明確列舉中央與地方的權限。 

從立法技術的角度看，當單一制國家的憲法列舉

中央與地方的具體職權時，亦可能出現未列舉完畢的

權力。少數單一制國家對此有類似的規定。如菲律賓

和西班牙通常被認為是單一制國家，《菲律賓憲法》

第十章“地方政府通則”第 16 條規定，“本憲法未

授予自治區的權力、職能和責任，應屬於中央政

府”。《西班牙憲法》第 149 條第 3 款規定，“本憲

法未明確賦予國家的職權，可由自治區根據其章程行

使。自治區章程未承擔的職權，由國家行使。在發生

衝突的情況下，在所有未劃為專屬自治區職權的問題

上，國家高於自治區。在任何情況下，國家的權力均

是自治區權力的補足”。菲律賓憲法和西班牙憲法即

使未做出這樣的規定，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這

些未列舉完畢的權力，亦只能屬於中央所有。因為只

有主權才有權派生出其他權力，這是單一制國家的單

一主權特徵所決定的。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

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中央

人民政府繼續授予的權力，這就是指，特別行政區所

享有的權力可以不以基本法所明文列舉的為限，但必

須以接受中央的授予為前提。這個條文進一步確認特

別行政區所有的權力都是中央授予的。這就在理論

上：(1)解決了聯邦制下的剩餘權力理論不適用於特別

行政區，(2)進一步說明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3)

為特別行政區接受中央再授予的權力通過了直接的

法律依據，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有

關爭議。 

中央繼續授予特別行政區以其他權力，這是中國

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所決定的。因此，即使沒有《香

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中央仍然進

行授出權力。不能認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就意味

着中央不可以再授予特別行政區其他權力，而特別行

政區也不可以接受這樣的授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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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根據蘇聯的聯邦制理論，聯邦制下的各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蘇聯。為了區別中國國家結構形式與蘇聯有根

本性不同，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各民族自治地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以此作為單一制的重要標誌。 
25 所以我在《澳門賦》裏說，“授水蓮之綠旗，賦自治以高全。”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結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

會議 1986 年 4 月 22 日通過)及其附錄：《部分起草委員對基本法結構(草案)的意見》。 
27 德國聯邦制的權力分配方式，類似於美國。《德國基本法》第 30 條，“如果基本法沒有其他規定或特許，國家權力的

行使和國家任務的完成，是各州的職責。”  
28 見王振民：《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一種法治結構的解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75 頁；及張定淮、

孟東：《是“剩餘權力”，還是“保留性的本源性權力”──評中央與港澳特區權力關係中一個值得關注的提法》，載

於《“一國兩制”研究》，第 3 期，2010 年，第 5-11 頁。 


